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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一次為限

申訴人對行政處分之評議決定
若有不服(應自知悉或通知送
達之次日起20日內為之)

申訴人填寫申請書，由秘書室收件
 (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)

轉交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

是否受理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應於收到  
申訴書之次日起30日內完成評議

作成評議書

作成評議書

陳請校長核定
學生申訴評議
委員會再議

評議書送達申訴人、對照及其他關
係人。惟特教學生申務案件應同時
送達其監護人及主管機關備查

否

是

不予核定

核定申訴人或其特教生監護人撤銷評議之申請

結案

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學生申訴申請書

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

德育護理健康學院
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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